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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山让无地 和失地农民无后顾之忧

于 柯

莱
山区是山东省烟台市的中心区。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加速转

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批农

田被征用，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无地和

失地农民。

据统计，目前莱山的无地、失地农

民约有 4. 4万多人，占到了全区总人

口的 1 / 4左右。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

之忧，莱山区在反复调查论证的基础

上，相继出台了无地和失地农民养老

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促进就业等

改革办法，建立了全方位的无地和失

地农民社会保障及再就业机制。

1.多渠道、多形式安置无地和失

地农民。一是建立制度完善、管理有

效、依法支付征地补偿费的工作机制。

要求建设单位在申报工程项目时，必

须把征地补偿费足额纳入工程预算。

对征地补偿资金不落实的，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不予报批建设用地，建设部

门不予办理建设开工手续，供水、供电

部门不予核批用水用电指标。征地补

偿费用必须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

之日起 3 个月内全额支付给被征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二是加强对

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的监管，确保专

款专用。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由

区国土资源分局以被征用土地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一次性存入政府

指定的银行专户，主要用于农民的生

产和生活，其中的安置补偿费必须专

款用于安置失地农民。三是采取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金安置为主，其他安置

方式为辅的办法。对于农村养老保险

金的缴纳，莱山区按照 “居民自愿参

加，多投多得”的原则，规定保险费可

以一次性或分期缴纳。基金筹集实行

个人、集体、政府三方负担，其中，集

体资金来源主要为土地补偿费等，财

政按集体缴纳保险费的 3 0 % 给予补

贴。参保居民年满 60周岁时，可按月

享受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年满 60周

岁以上的居民一次性缴纳保险费后，

从补缴次月起按月享受养老金待遇。

投保人到领取年龄，保证领取 10年的

固定年金，如果投保人不足 10年去世，

所剩年份的养老金由法定继承人或指

定受益人继续领取。超过 10年保证期

的，投保人可继续领取养老金，直至失

去领取条件。四是其他安置措施。比如

对劳动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

业的失地农民，通过实行岗位培训补

贴（每人补贴 500— 800元），使其获得

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引导

失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通过落实国

家规定的减免税收政策和适当免收行

政事业性收费等措施，鼓励和扶持辖

区内部分有经济头脑并具备一定经济

基础的村民经商、创业，为无地、失地

村民发展商贸、 餐饮等第三产业大开

绿灯；建立农村富余劳动力档案，从政

策上鼓励和支持区内各类用人单位积

极吸纳失地农民就业。要求学校、医

院、科研类单位招用失地农民的比例

不低于其后勤岗位的 30% ，公路、绿

化、公益公用事业单位及政府招标工

程项目招用失地农民的比例不低于其

员工总数的 50% 。

2.建立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制度。一是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

的失地农民，按照烟台市政府确定的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享受居

民基本生活最低保障金和相应的优惠

政策。二是相应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增强对困难群体的保障能力。

从 2004年 1 月 1 日起，将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年 650元

调整为每人每年800元，同时，调整五

保供养标准，敬老院集中供养的五保

对象，每人的供养费用要达到上年度

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分散五保对

象，每人的供养费用要达到上年度人

均纯收入的 2/ 3。三是按照政府组织

引导、 居民自愿参加的方式，建立个

人、集体和政府多方出资，以大病统筹

为主的居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筹资

标准分为两类：一类为人均筹资50元，

二类为人均筹资 35元，居民个人每年

交费 15 元，村（居）集体对于参加合作

医疗的居民，一类的每人每年资助 20

元，二类的资助 5元，镇（街道）资助每

人每年 5元，区财政资助每人每年 10

元。对参加合作医疗的居民在定点医

院住院的医药费用按比例分档报销。

每人每年最高限额一类的定为2万元，

二类的定为 1 万元。
（作者单位：山 东省烟台市莱山 区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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